钻杆管体毛坯采购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钻杆管体毛坯采购的技术要求、供方提供资料、进厂检验等内容。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材料牌号为26CrMo4s/2、27CrMo44s/1、26CrMnMo、28CrMnMo合金结构钢且外径为Φ60.3-Ф168.3mm的钻杆管体毛坯的采购。
采购的钻杆管体厂家必须获得相关产品API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22         钢的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方法及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bookmark: OLE_LINK1]ASTM A 751       钢制品化学分析的标准试验方法、规程和术语
ASTM A370        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和定义
ASTM E23         金属材料缺口冲击试验方法
ASTM E 213       金属管材超声检测标准规程
ASTM E 709       磁粉探伤标准指南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ASTM E 10        金属材料的布氏硬度标准试验方法
SY/T 5561        钻杆
ANSI/API Spec 5DP   钻杆规范
GB/T 2101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一般规定
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要求。
3  技术要求
3.1  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
3.1.1  钻杆管体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按图纸要求。
3.1.2  壁厚
 钻杆管体上任一处的壁厚，不应小于图纸规定壁厚减12.5% 。
3.1.3  平直度
偏离直线或弦高值不应超过下列任何值：
a) 从钻杆管体的一端测量到另一端的总长度的0.1%。
b) 在每端1.5m长度范围内，沿横向的最大下降值为2mm。
3.1.4  加厚对中
     加厚的内表面和外表面均应与钻杆管体的外表面对中。对于外表面，指示器总读数不应超过2.4mm（0.093in），对于内表面，指示器总读数不应超过3.2mm(0.125in)。
3.1.5  加厚椭圆度
    在加厚外径上用千分尺测量的最大椭圆度不应超过2.4mm（0.093in）。
3.2  化学成分
3.2.1  材料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和分析方法分别按照GB/T222和ASTM A 751规定执行。
3.2.2  材料牌号及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
	牌号
	钢级
	C
	SI
	Mn
	P
≤
	S
≤
	Ni
≤
	Cr
	Mo
	Cu
≤
	AI

	26CrMO4s/2
	G
	0.24～0.30
	0.20～0.35
	1.05～1.20
	0.015
	0.008
	0.25
	0.80～
1.00
	0.15～
0.20
	0.20
	0.005～
0.040

	27CrMo44s/1
	S
	0.25～0.30
	0.17～0.35
	0.80～1.05
	0.015
	0.008
	0.25
	0.90～1.05
	0.40～0.45
	0.20
	0.005～
0.040

	26CrMnMo
	G
	0.24～0.27
	0.20～0.35
	1.05～1.20
	0.020
	0.015
	0.25
	0.80～
1.00
	0.15～
0.20
	0.20
	0.005～
0.040

	28CrMnMo
	S
	0.25～0.28
	0.17～0.35
	0.80～1.05
	0.013
	0.006
	0.25
	0.90～1.05
	0.40～0.45
	0.20
	0.005～
0.040

	允许偏差
	
	±0.01
	±0.02
	±0.03
	+0.005
0
	+0.005
  0
	+0.005
  0
	±0.03
	±0.01
	±0.03
	+0.01
  0


3.3  机械性能
3.3.1  管体机械性能按照ANSI/API Spec 5DP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
3.3.2  管体屈服强度、拉伸强度符合表2规定。
表2
	钢级
	屈服强度（MPa）
	拉伸强度（MPa）

	E
	517～724
	≥689

	X
	655～862
	≥724

	G
	724～931
	≥793

	S
	931～1138
	≥1000


屈服强度应为通过伸长计确定的产生表3中载荷作用下的伸长所要求的拉伸应力。
表3 
	钻杆管体钢级
	标距总伸长%

	E、X
	0.5

	G
	0.6

	S
	0.7



管体伸长率要求按ANSI/API Spec 5DP 标准规定执行。
3.3.3  管体夏比冲击功（试样沿管体轴线方向切取）要求符合表4规定。
表4
	产品要素
	最低平均吸收冲击功（J）
	试样最低吸收冲击功（J）

	
	试样尺寸（mmxmm）
	试样尺寸（mmxmm）

	
	10x10
	10x7.5
	10x5
	10x10
	10x7.5
	10x5

	1
	2
	3
	4
	5
	6
	7

	PSL-1—试验温度：21℃±3℃SR

	X、G和S级
	54
	43
	30
	47
	38
	26

	SR 20—试验温度：-10℃±3℃

	所有钢级
	41
	33
	27
	30
	24
	20

	PSL-3—试验温度：-20℃±3℃

	所有钢级
	100
	80
	56
	80
	64
	43


3.4  金相分析
管体晶粒度为8级或更细小。不允许存在未回火的马氏体及粗大的过热组织。各类非金属夹杂物微观分析级别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A
	B
	       C
	       D
	总合

	  细
	  粗
	  细
	  粗
	 细
	  粗
		细
	   粗
	

	≤2.0
	≤1.5
	≤2.0
	≤1.5
	≤2.0
	≤1.5
	≤2.0
	≤1.5
	≤10



   3.5  表面质量
管体加厚过渡带内表面应平整、光滑，镦粗成型过程中内锥表面不能产生明显的褶皱、凹坑和突变。内加厚结构应无引起90°钩形工具挂住的任何锐角或截面突变。
3.6  无损探伤检验
所有钢级钻杆的管体应进行无损探伤检查，对于钢级E、X、G，不允许径向深度大于图纸规定壁厚12.5%的线性缺陷；对于钢级S，径向深度不允许大于规定壁厚5%的线性缺陷；若存在小于规定壁厚5%的缺陷，该缺陷上方或下方的剩余壁厚小于允许壁厚的线性或非线性缺陷。对于加厚内表面和外表面上不允许出现深度大于ANSI/API Spec 5DP标准规定中所示深度的任何方向的缺陷。不允许出现可能引起90°钩形工具挂住的任何锐角或截面突变。
3.7  涂层
钻杆管体应有外涂层，以防生锈。涂层应能保护钻杆管体至少六个月，涂层应光滑、表面均匀。
3.8  交货状态
3.8.1  钻杆管体毛坯经过镦粗，镦粗后全长应进行热处理。
3.8.2  对于钢级E，钻杆管体毛坯应进行淬火加回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正火热处理。
3.8.3  对于钢级X、G和S，钻杆管体毛坯应进行淬火加回火热处理。
3.8.4  其余技术要求参照ANSI/API Spec 5DP。
3.9    如遇特殊要求时，以图纸为准。
4  试验方法
4.1  钻杆管体机械性能取样及试验要严格按照API Spec 5DP进行。
4.2  晶粒度及夹杂物检验
每种材料、规格的每一热处理全过程进行一次，如代表一个热处理全过程的晶粒度检查不合格，则该热处理过程的产品报废或重新进行热处理并重新检验。
5  标识
每根钻杆管体毛坯喷印标识，标识应字迹清楚、牢固可靠且具有唯一性，以便追溯。
漆模印标记应打在每根管体的外表面上，且从钻杆管体每端不小于0.6m(24in)的位置开始。钻杆管体上的漆模印标记顺序如下：
a、字母“DPB”
b、 钻杆管体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c、“ISO” 11961和或“Specification 5DP”，若适用;表示符合API Spec 5DP的标记由制造商选择或者订单上的规定；
d、API会标标记要求，若适用；
e、生产日期（月和年）；
f、“UF”,如果加厚尺寸不同于API Spec 5DP表A.13或表A.14或表C.13或表C.14中的尺寸；
g、规格代号（代号1）；
h、质量代号（代号2）；
i、钻杆管体的钢级；	
j、补充要求的信息；
k、L2或L3(表示PSL-2或PSL-3),若适用；
I、可追溯性代码。
示例：由ZZ公司2007年7月制造的代号1:2-3/8、代号2:6.65、E钢级钻杆管体，可追溯性代码为YYYY，并具有特殊加厚尺寸，其漆模印标记如下：
DPB ZZ ISO 11961 707 UF 2-3/8 6.65  E YYYY。
6   供方提供
供方必须在交货前对材料的化学成分、机械性能、金相组织、非金属夹杂物、外形尺寸、无损探伤等进行检测，并提供各项检测报告。如果需方有需求，供方必须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本批钻杆管体的全面检测报告。
6.1  供方应提供采购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每个订购项的检验合格证，包括下列数据：a、钻杆管体制造时按照的API Spec 5DP标准号及其修订日期；
b、代号1、代号2、加厚形式、钻杆管体钢级、热处理型式、长度和公差以及在采购技术要求中规定的任何其他特殊要求；
c、钻杆管体制造、检验和试验按照并符合API Spec 5DP标准的声明；
[bookmark: OLE_LINK4]d、化学分析给出 API Spec 5DP标准规定极限范围或报告要求的所有元素质量百分数和供方用来控制力学性能的任何其他元素百分数；
e、API Spec 5DP标准和本采购技术要求中规定所有拉伸试验的试验数据，包括屈服强度、拉伸强度和伸长率，应给出试样的型式和尺寸；
f、API Spec 5DP标准和本采购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冲击试验，每个试验报告的数据应包括：
-吸收冲击功要求；
-试样尺寸、位置和方向，
-进行试验规定的温度，
-每个试样测量的吸收冲击功，
-平均吸收冲击功，
-每个试样的百分剪切面积（仅为信息）
g)采购技术要求中规定的任何其他附加试验要求的结果。
6.2、供方应提供每个钻杆管体的长度表。
6.3供方需提供钢材的质量证明书及合格证，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2101要求。质量证明书中应字迹清晰地填写如下内容：
①供方名称或商标；
②需方名称；
③质量证明书签发日期或发货日期；
④产品标准号；
⑤牌号；
⑥炉号、热处理炉批号、交货状态、重量、根数或件数；
⑦品种名称、规格尺寸；
⑧产品标准、合同和技术要求中所规定的各项检验结果；
⑨供方质量监督部门印记。
6.4 若需方有需求，供方应提供上述所有资料的电子版。
6.5 若需方需要检验产品或见证试验，供方应给出所要进行的有关检验或试验时间的合理通知，并配合需方入厂检验人员进行检验。
6.6 供方应在采购日期之后，按API5DP标准要求保存相关记录5年，并应在需方要求时提供。	
7   进厂验收
7.1  查验表面质量，应符合本要求第3.5条款规定，抽检率5%。
7.2  按本要求第6条款验收质量证明书、各项检测报告及合格证，应齐全准确。
7.3  对钢材化学成分进行复检，各项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填写化学分析报告，要求每炉抽检一根。
7.4  检测管体外形尺寸，应符合图纸要求，抽检率5%。
7.5  检测管体平直度、加厚对中、加厚椭圆度，抽检率5%。
7.6  验收后填写进货检验记录。
注：当供方材料标准代号与本采购技术要求指定标准代号不一致时，以材料的成分性能等参数为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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